
僑生(含港澳生)、外籍生畢業離校 

 

***************************************************************** 

Q1.畢業後，我可以留在臺灣嗎？ 

Ans：可以的！目前針對外學生畢業後申請留臺共分為三種方式辦理： 

 

【延期居留】一次可申請 6個月，得申請展延一次，最長申請在台覓職一年，

但核定在台時間仍需依核定時間為準，詳細請參閱 Q2、Q3 及 Q4。 

 

【留臺實習】教育部每年 4月通知各大專校院，學生須於 5月前提出申請，進

行審查，詳細請參閱 Q7。 

 

【留臺工作】分評點制或專業人士來臺就業，詳細請參閱 Q8。 

 

國際學生(僑生、港澳生、外籍生、陸生)在辦完學校畢業離校手續後 10 天，學

校就會進行「畢業通報」，通報後的 14 天(含六日)居留證將會是無效的。居留

證失效則視為逾期居留，將會被移民署視為非法居留，除進行遣返外，亦會有

相關罰則。 

 

 

Q2.畢業後，如果我沒申請「在臺實習」也尚未找到「工作(留臺工作)」，可以

留在臺灣嗎？  

Ans：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在期限內申請「延期居留」。 

所以，務必在居留證過期日 2-3 週前，一定要到移民署辦理延期居留。 

第一次展延到當年度 12 月 31 日(請在過期前一個月辦理第二次展延申請)、第

二次展延到隔年 6月 30 日。 

 

 

Q3.如何申請「延期居留(辦理或展延、補發外僑居留證或居留原因」？  

Ans：準備的下述文件後，本人親自至最靠近之移民署辦理 

(1) 申請書 

(2) 護照（正本與影本） 

(3) 居留證（正本與影本） 

(4) 畢業證書（正本與影本） 

(5) 最近一年內二吋半身脫帽正面相片 

(6) 住屋契約書（若有更換住址） 



(7) 費用：500-1000 元不等(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規範不同)。 

 

查詢網址：https://www.immigration.gov.tw/ 

  

 

Q4.延長居留期間是否可以打工？ 

Ans：提醒各位同學，畢業後延長居留的這段時間，是不可以打工的喔！ 是不

可以打工的喔！ 是不可以打工的喔！（很重要） 

延長居留主要目的是讓各位同學找工作，因此在找到全職工作這段時間當中是

沒有工作證的，絕對不可以違法打工！  

 

勞動部規定，外生若是沒有工作許可證就自行打工， 被查到的話需要罰 3萬至

15 萬元罰鍰，同時將會被管制 3年不得再來臺工作。 

 

提醒：雇主如果聘用沒有工作證外生，將會被罰 15-75 萬元！ 

  

 

Q5. 居住地有更新要如何處理？ 

Ans：畢業後居住地址一定要向移民署申請更換（因為你已經畢業、要搬離開學

校宿舍）。  

記得要準備： 

(1) 房屋契約書  

(2) 舊的居留證 

 

提醒：如果超過 15 天沒有辦理變更的話會被罰錢！很重要！！！ 

  

 

Q6. 畢業後健保要如何處理？ 

Ans：應屆畢業生健保細節請洽學校衛保組。 

 

 

Q7.要如何才能申請畢業後留臺實習呢？ 

Ans：應屆畢業外生是可以申請留臺實習許可的，最長以畢業後一年為限。 

留臺實習許可是向教育部提出之申請，請務必在規定時間內（通常是每年 5

月）備齊申請資料送到學校的教務處學資中心辦理（務必留意網頁公告）。 

提醒：可查詢教育部大學校院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

業要點 

  



Q8.僑生(含港澳生)、外籍生畢業生有哪些方式可以申請工作證呢？ 

Ans：要申請工作證，有兩種申請規定： 

 

【依一般依薪資、工作經驗等條件申請】 

基本上就是比照外籍專業人士在臺工作的標準，你需要符合像是大學畢業後需

具 2年以上工作經驗，或具碩士以上學位，而外國人之受聘僱月平均薪資須達

新台幣 4萬 7,971 元。 

 

查詢網址：https://ezworktaiwan.wda.gov.tw/ 

 

  

【依外生留臺工作評點新制申請】 

所謂的評點制，就是行政院在 2014 年 7 月 1 號開始，只要你是在臺灣公立或經

立案的私立大專以上的院校畢業的外籍生、僑生或其他華裔學生，都可以使用

評點制申請。 

評點制只要你累積 70 點的分數，就可以符合申請資格，但另一個關鍵因素，就

是公司也需要達標才能聘請外籍人士。 

 

查詢網址：https://ezworktaiwan.wda.gov.tw/ 

 

補充資訊： 

 

行業代碼調查系統：

https://www.stat.gov.tw/ct.asp?mp=4&xItem=42276&ctNode=1309 

 

職業代碼調查系統：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18814&ctNode=1310 

 

 

Q9.一定要拿到畢業證書才能申請留臺工作嗎？ 

Ans：是的！一定要拿到畢業證書之後才能申請！  

如果你在延畢期間找到工作，仍然需要先把學分修完、領了畢業證書，再辦理

畢業後留臺工作。 

 

  

Q10.工作許可一定要雇主幫忙申請？ 

Ans：是的!必須要先找到有公司願意聘請你、幫你提出工作證的申請，所以並

不是只要符合 70 點就可以自行申請工作證，然後再來找工作，這樣是不行的



唷！ 

工作證必須要以公司的名義來向勞動部申請（若是公司準備好資料，再請你親

自送件，這樣也是可以的）。 

 **************************************************************** 

 

上述規範仍依內政部移民署、勞動部及衛福部健保署最新規範為準。 


